
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 

 

作为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事，2022年本人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

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

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认真履行职责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，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，

维护了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现将2022年度本人履行

独立董事职责工作情况汇报如下： 

一、2022年度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次数及投票情况： 

1、出席会议次数： 

2022年度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应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六次，本人

亲自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六次。 

2、投票情况 

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诚信和负责的态度，本人在召开董事会

前，能够主动调查、获取做出决议所需要的情况和资料，认真审阅公

司各项议案和定期报告，为董事会的重要决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。

会议上认真审议每个议题，积极参与讨论并提出独立意见。站在有利

于公司发展和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，本着客观、审慎的原则，本

人对历次董事会的各项提案均投了赞成票。 

二、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 

1、2022年 3月 30日，本人就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控股股东

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、公司 2021 年度内

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、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、预计 2022年度

日常关联交易、关于董事候选人、关于聘请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等事



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；就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

预计存在较大差异进行了说明。 

2、2022年8月25日，本人就公司截止2022年6月30日控股股东及

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3、2022年11月15日，本人就《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

先购买权及参与增资的议案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4、2022年12月5日，本人就《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

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发

表了独立意见。 

三、其他 

1、未有提议召开董事会情况发生； 

2、未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发生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陈伟  柳喜军  步延东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


